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1. 進入科技部系統（https://www.most.gov.tw/） 

2. 選擇【行政人員】，輸入帳密 

3. 進入計畫清單（如下圖） 

 
 

◎如果個人常用之申辦作業沒有該選項，可點選左邊功能選單【所有申辦作業】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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◎確認計畫執行年度為【111】年，選擇狀態為【全部】後，點選查詢。 

 

◎若查無資料，表示單位內教師尚未送出計畫，可將選擇狀態改為【暫存】後，點選查

詢。 

 
 

 

 

 

 

若尚無計畫送出，可先查詢【暫存】的計畫，預先確認申請資料有無錯誤。 

如有錯誤，可事先提醒教師更正後再送出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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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 確認申請教師基本資料（如下圖 1-6 點），若資料錯誤，請退回教師修改後再送出。 

 
4-1、確認申請人是否是系上教師。 

 

4-2、確認教師職稱【請填現職(榮譽職稱請寫在後)，例如：教授、副教授、助理教授、專案助理教授、專案助理研究員，或教

授(特聘教授)、教授且兼任特聘教授、教授且兼任系主任…等等，勿只填寫榮譽職稱】，如果已升等，請更新科技部 C301

表之職稱。 

  職稱如為專案助理教授、專案助理研究員…等職稱，則須提供涵蓋計畫執行期間之聘書電子檔。 

 

4-3、確認單位是否有誤【如果已知計畫執行期間會借調至本校○○單位，則請教師改填寫○○單位】 

 

4-4、年齡：將屆滿 65 歲或已滿 65 歲以上之教師，則須提供延聘證明。 

（※人社專書寫作計畫不在此限，但須提供系所支持空間設備之相關證明文件電子檔） 

 

4-5、僅第一次申請科技部計畫，才需要勾選【是】，如果過去已經申請過(不論有沒有通過)，皆須勾選【否】。 

（如果勾選【是】，需提供 6小時學術倫理上課證明電子檔） 

 

4-6、計畫主持人資格： 

◎教授、副教授、助理教授資格請選【第 3點第 1項第 1 款第 1目(1)】。超過 65 歲並獲延聘之教師，需提供延聘證明。 

◎專案助理教授、專案助理研究員…等職稱，請選【第 3 點第 1項第 4款】，需提供涵蓋計畫執行期間之聘書電子檔。 

◎退休人員請選【第 3點第 1 項第 2款】，需提供相關國家級榮譽或獎項，並提供系所支持空間設備之證明文件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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5. 如果資料有問題，請在最左邊的空格打ˇ，並選【退回】給教師修改，如果沒問題，選【確認】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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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 若單位內有教師需提供相關佐證資料者，請將電子檔案存放至資料夾，並打包成壓縮

檔後交由院彙整，提供給研發處。 

 

命名原則： 

 

單位、申請人、職稱、申請單號 

例如：○○系○○○專案助理研究員 111WFD0110021.rar 


